臺北市9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

（二）教育部頒布「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二、目的

發掘資賦優異學生，使其能接受適性教育，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

三、辦理單位

（一）輔導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四）召集單位：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設有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之國民小學。

四、實施對象：本市各國小升3年級以上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各校安置年級如附件1)。

五、鑑定流程及標準

（一）鑑定流程：

觀察推薦（SPM或CPM百分等級85以上，或表現優異由級任教師、家長推薦，惟其名額不逾全班人數1/3為原則）→ 初審（審查相關轉介表資料）、初選（團體智力測驗：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及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 複選（個別智力測驗及觀察評量）→ 校內初判 →資賦優異聯合鑑定安置會議(以下簡稱鑑輔會)綜合研判。

（二）通過團體智力測驗標準者，其篩選優先順序如下：

1.團體語文智力測驗及非語文智力測驗，2項皆達百分等級85(含)以上者。

2.上述2項測驗單項測驗成績，達百分等級93(含)以上者。

3.上述2項測驗單項測驗成績，達百分等級85(含)以上者。

4.各校通過人數以60人為原則。

（三）個別智力測驗結果達正2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97以上者，參加入班觀察評量，入班觀察評量名單由各校校內鑑定評量小組決定。
（四）入班觀察評量結束後，由各校召開校內鑑定評量小組會議，研議同意入班及不同意入班建議名單，供本市召開鑑輔會綜合研判。

六、各項鑑定測驗工作完成時間如下

（一）觀察推薦：98年11月16日前送施測學校。

（二）各校團體智力測驗題本數量回報龍安國小：於98年11月20日前完成。

（三）團體智力測驗：98年12月18日前完成。
（四）個別智力測驗：99年3月31日前完成。
（五）個測學生鑑定費請領清冊送龍安國小彙整：99年4月9日前完成。
（六）6次觀察評量、各校校內鑑定評量小組會議及鑑定資料送召集學校龍安國小：99年5月21日前完成。

（七）鑑輔會：99年5月24日至31日。
（八）安置學生名冊函送教育局：龍安國小於99年6月7日前完成。
（九）市府核定：99年6月15日前完成。

（十）通知入班：99年6月18日至22日，由設有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學校通知入班學生家長及轉介學校。

（十一）安置學生通報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作業：99年8月20日前完成。

七、個測分組

（一）施測時間：第1梯次為99年2月26日至3月12日，第2梯次為99年3月16日至4月1日（請依時向市立教育大學洽借與歸還測驗工具）。
1.第1梯次：99年2月26日起借用，99年3月12日前歸還。
分組名單：（北投、關渡、逸仙）、（敦化、民權、民生）、（博愛、胡適）、（萬大、華江）、（螢橋、銘傳）、（幸安、龍安）、（三興、大安）、（光復、仁愛）。 

2.第2梯次：99年3月16日起借用，99年4月1日前歸還。
分組名單：（長安、吉林、中山）、（碧湖、西湖）、（士林、百齡、石牌、士東）、（大同、永樂、太平、日新）、（教大實小、國語實小、西門）、（志清、興隆、木柵）。

（二）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師進行個別智力測驗工作期間，以公假登記輪流前往施測，部分學校教師人力不足，得視實際需要延長施測時間。

（三）設有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學校學生原則由該校教師施測，因特殊原因須轉介他校施測或2校擬交換學生施測，須報局核備。鑑定費之請領對象以施測他校學生為限，2校交換學生施測者，不得請領鑑定費。

八、測驗工具研習

（一）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及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 

     1.時間：98年11月11日（星期三）下午。

     2.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二）個別智力測驗

     1.時間：預計99年初辦理。

     2.地點：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九、其他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學校應依99學年度各校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招收年級一覽表（附件1）招收各年級學生，未填報安置之年級不得安置學生。
（二）各校進行至少3週6次之入班觀察評量應詳實紀錄，依「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鑑定資料暨結果分析表」（附件2-1或2-2）之填表說明填報，併同建議入班人數表（附件3）於99年5月21日前將相關資料送龍安國小彙整，俾利召開鑑輔會。

（三）升4年級以上學生僅實施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其結果達百分等級93以上者，始得參加個別智力測驗。

（四）班級觀察轉介SPM或CPM百分等級85以上者填寫附件4，優異表現由導師、家長推薦者填寫附件5。

（五）參加鑑定學生於校內初判「不入班」者，應說明具體理由，並檢附學生作品供鑑輔會綜合研判。

（六）經鑑輔會安置各校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學生，無需遷移戶籍可逕轉學至安置學校就讀，未依各校報到日期報到者視同放棄安置資格。
（七）經本市鑑輔會安置就讀各校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之學生，因戶籍遷移等因素轉入本市其他設有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之學校就學者，於符合轉入學校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標準情況下，得以隨班觀察方式，提供學生參與課程接受觀察的機會，觀察結果應提報次學年度鑑輔會鑑定。

（八）各校得視實際情況於98年10月20日前於各校網頁公告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鑑定工作實施計畫。

（九）身心障礙學生(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鑑輔會鑑定)參加一般智能資賦優異鑑定，如需特殊輔助，請學校於觀察轉介表(附件4或附件5)中註明。

（十）身心障礙(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鑑輔會鑑定)、原住民或文化不利學生(請檢附證明文件)申請一般智能資賦優異鑑定者，學校應彈性調整評量工具與程序，依各階段之標準完成各階段之評量(初審、初選及複選)，將相關資料送交鑑輔會綜合研判。

（十一）適應欠佳之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經評估無法適應，為維護兒童之身心健康及適性發展，應輔導學生回歸該校之普通班或轉回原就讀學校。

附件1
99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安置年級一覽表
	編號
	行政區
	學校
	資優

班級數
	招收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1
	松山
	敦化國小
	2
	(
	
	
	

	2
	
	民權國小
	3
	(
	
	(
	

	3
	
	民生國小
	2
	(
	
	
	

	4
	信義
	三興國小
	2
	(
	(
	
	

	5
	
	光復國小
	3
	(
	
	
	

	6
	
	博愛國小
	2
	(
	
	
	

	7
	大安
	大安國小
	2
	(
	
	
	

	8
	
	龍安國小
	2
	(
	
	
	

	9
	
	銘傳國小
	1
	(
	
	(
	

	10
	
	幸安國小
	2
	(
	
	
	

	11
	
	仁愛國小
	3
	(
	
	
	

	12
	中山
	中山國小
	3
	(
	
	
	

	13
	
	長安國小
	2
	(
	(
	
	

	14
	
	吉林國小
	2
	(
	(
	
	

	15
	中正
	教大附小
	3
	(
	
	(
	

	16
	
	國語實小
	2
	(
	
	(
	

	17
	
	螢橋國小
	1
	(
	(
	(
	(

	18
	大同
	永樂國小
	2
	(
	(
	
	

	19
	
	太平國小
	2
	(
	(
	
	

	20
	
	日新國小
	2
	(
	(
	(
	

	21
	
	大同國小
	1
	(
	(
	
	

	22
	萬華
	華江國小
	1
	(
	(
	(
	

	23
	
	萬大國小
	1
	(
	
	
	

	24
	
	西門國小
	2
	(
	
	(
	

	25
	文山
	志清國小
	1
	(
	(
	
	

	26
	
	興隆國小
	2
	(
	(
	
	

	27
	
	木柵國小
	1
	(
	
	
	

	28
	內湖
	碧湖國小
	2
	(
	
	
	

	29
	
	西湖國小
	2
	(
	
	
	

	30
	南港
	胡適國小
	2
	(
	
	
	

	31
	士林
	士東國小
	2
	(
	
	
	

	32
	
	士林國小
	2
	(
	
	
	

	33
	
	百齡國小
	2
	(
	(
	(
	

	34
	北投
	北投國小
	2
	(
	
	
	

	35
	
	關渡國小
	1
	(
	
	
	

	36
	
	逸仙國小
	1
	(
	(
	
	

	37
	
	石牌國小
	2
	(
	(
	(
	


備註：註記ˇ代表招生之年級。

附件2-1(魏氏三版)        臺北市       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鑑定資料暨結果分析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性別
	實足年齡
	團體智力測驗
	個別智力測驗
	觀察
結果
	校內

初判
	級任教師意見
	觀察教師意見
（特殊群體個案如低收入戶、原住民或身心障礙等，請詳加說明）
	鑑輔會

意見

	
	
	
	□SPM

□CPM
	語文

測驗
	非語文測驗
	語文

IQ
	作業

IQ
	總

智

商

IQ
	總

平

均

0
︱
100
	通過
	不通過
	同意入班
	不同意入班
	
	
	

	
	
	
	原
	百
	原
	離
	原
	離
	
	
	
	
	
	
	
	
	
	
	

	
	
	
	
	
	
	
	
	
	
	
	
	
	
	
	
	
	
	
	

	
	
	
	
	
	
	
	
	
	
	
	
	
	
	
	
	
	
	
	

	
	
	
	
	
	
	
	
	
	
	
	
	
	
	
	
	
	
	
	

	
	
	
	
	
	
	
	
	
	
	
	
	
	
	
	
	
	
	
	

	
	
	
	
	
	
	
	
	
	
	
	
	
	
	
	
	
	
	
	

	
	
	
	
	
	
	
	
	
	
	
	
	
	
	
	
	
	
	
	

	
	
	
	
	
	
	
	
	
	
	
	
	
	
	
	
	
	
	
	

	
	
	
	
	
	
	
	
	
	
	
	
	
	
	
	
	
	
	
	

	
	
	
	
	
	
	
	
	
	
	
	
	
	
	
	
	
	
	
	

	
	
	
	
	
	
	
	
	
	
	
	
	
	
	
	
	
	
	
	

	
	
	
	
	
	
	
	
	
	
	
	
	
	
	
	
	
	
	
	

	
	
	
	
	
	
	
	
	
	
	
	
	
	
	
	
	
	
	
	

	
	
	
	
	
	
	
	
	
	
	
	
	
	
	
	
	
	
	
	

	
	
	
	
	
	
	
	
	
	
	
	
	
	
	
	
	
	
	
	

	
	
	
	
	
	
	
	
	
	
	
	
	
	
	
	
	
	
	
	

	
	
	
	
	
	
	
	
	
	
	
	
	
	
	
	
	
	
	
	

	
	
	
	
	
	
	
	
	
	
	
	
	
	
	
	
	
	
	
	

	
	
	
	
	
	
	
	
	
	
	
	
	
	
	
	
	
	
	
	


填表說明：1.實足年齡以0歲0月計（日全部捨去）。

2.語文測驗為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非語文測驗為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原：代表原始分數，離：代表離差智商。

3.校內初判「不入班」者，應說明具體理由，並檢附學生作品供鑑輔會綜合研判。

4.編號請依年級及個測成績，由高至低排列，勿加註學生姓名及無關鑑定安置所需之身分別（如教職員工子女或校內/校外學生等）。

5.通過初審、初選之學生資料均應表列。

附件2-2(魏氏四版)          臺北市     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招生鑑定資料暨結果分析表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性別
	實足年齡
	團體智力測驗
	個別智力測驗
	觀察
結果
	校內鑑定初判
	級任教師意見
	觀察教師意見
（特殊群體個案請詳加說明：如低收入戶、原住民、身心障礙類別等）
	鑑輔會

意見

	
	
	
	CPM
	語文

測驗
	非語文測驗
	語文理解

IQ
	知覺推理

IQ
	工作記憶

IQ
	處理速度IQ
	總

智

商

IQ
	總

平

均

0
︱
100
	通過
	不通過
	同意入班
	不同意入班
	
	
	

	
	
	
	原
	百
	原
	離
	原
	離
	
	
	
	
	
	
	
	
	
	
	
	
	

	
	
	
	
	
	
	
	
	
	
	
	
	
	
	
	
	
	
	
	
	
	

	
	
	
	
	
	
	
	
	
	
	
	
	
	
	
	
	
	
	
	
	
	

	
	
	
	
	
	
	
	
	
	
	
	
	
	
	
	
	
	
	
	
	
	

	
	
	
	
	
	
	
	
	
	
	
	
	
	
	
	
	
	
	
	
	
	

	
	
	
	
	
	
	
	
	
	
	
	
	
	
	
	
	
	
	
	
	
	

	
	
	
	
	
	
	
	
	
	
	
	
	
	
	
	
	
	
	
	
	
	

	
	
	
	
	
	
	
	
	
	
	
	
	
	
	
	
	
	
	
	
	
	

	
	
	
	
	
	
	
	
	
	
	
	
	
	
	
	
	
	
	
	
	
	

	
	
	
	
	
	
	
	
	
	
	
	
	
	
	
	
	
	
	
	
	
	

	
	
	
	
	
	
	
	
	
	
	
	
	
	
	
	
	
	
	
	
	
	

	
	
	
	
	
	
	
	
	
	
	
	
	
	
	
	
	
	
	
	
	
	

	
	
	
	
	
	
	
	
	
	
	
	
	
	
	
	
	
	
	
	
	
	

	
	
	
	
	
	
	
	
	
	
	
	
	
	
	
	
	
	
	
	
	
	

	
	
	
	
	
	
	
	
	
	
	
	
	
	
	
	
	
	
	
	
	
	

	
	
	
	
	
	
	
	
	
	
	
	
	
	
	
	
	
	
	
	
	
	

	
	
	
	
	
	
	
	
	
	
	
	
	
	
	
	
	
	
	
	
	
	

	
	
	
	
	
	
	
	
	
	
	
	
	
	
	
	
	
	
	
	
	
	

	
	
	
	
	
	
	
	
	
	
	
	
	
	
	
	
	
	
	
	
	
	


填表說明：1.實足年齡以0歲0月計（日全部捨去）。

2.語文測驗為國民小學團體語文智力測驗，非語文測驗為國民小學團體非語文智力測驗。原：代表原始分數，離：代表離差智商。

3.校內初判「不入班」者，應說明具體理由，並檢附學生作品供鑑輔會綜合研判。

4.編號請依年級及個測成績，由高至低排列，勿加註學生姓名及無關鑑定安置所需之身分別（如教職員工子女或校內/校外學生等）。

5.通過初審、初選之學生資料均應表列。

附件3

臺北市 　　   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核定班級數、鑑定測驗建議入班及學生人數表

	班級及學生數

班級
年級
核定班級數    班，共   人
男

女

合計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合  計


	建議入班人數

轉介人數

初審、初選

（團測）人數
複選（個測）   

人數
觀察人數

入班人數

一般資優

身障資優

文化殊異(原住民等)資優
校內

2年級

2年級

2年級

3年級

3年級

3年級

4年級

4年級

4年級

5年級

5年級

5年級

校外

2年級

2年級

2年級

3年級

3年級

3年級

4年級

4年級

4年級

5年級

5年級

5年級

合計

備註：身障為經鑑輔會鑑定或領有身障手冊者




附件4              臺北市      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學生觀察轉介表

（SPM或CPM百分等級85以上者用表）   □本校  □他校（校名：           ）
	行政區
	學校
	編號
	學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性別
	年級

班別
	□ SPM

□ CPM
	倘為特殊群體學生請勾選
	特殊需求
	相關人員資料

	
	
	
	
	
	
	
	
	原
	百
	
	
	導師姓名
	聯絡電話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年  月  日
	
	年  班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備註：每位學生僅能報名1校。

附件5 

臺北市     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學生鑑定轉介表

（表現優異導師、家長推薦者用表）
填表者：□導師 □家長           □本校  □他校（校名：          ）
	學生
資料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班級
	   年   班
	導師
	
	電話
	

	
	□ SPM

□ CPM
原始分數
	
	□SPM

□CPM

百分等級
	

	
	特殊群體學    生
	□ 身障  □ 原住民

□ 低收戶
	特殊需求
	

	家長

資料
	家長

姓名
	
	電話
	

	
	住址
	

	學 生 可 能 具 有 的 特 質
	1.認知(思考)

· 詞彙發展超過同齡學童，語言的運用流暢而精確。
· 興趣廣泛，常識豐富，超過同齡學童。
· 訊息處理與記憶能力優異。
· 喜歡追根究底，提出疑問。
· 喜愛並自動閱讀，讀物的難度，範圍與水準超過同齡讀物。
2.動機(情意)

· 對感興趣的事物專注執著，能持之以恆的完成。
· 要求完美，對於自己的表現不易滿意。
· 喜歡獨自工作，不太喜歡別人干預。
· 是非分明，要求公平正義，並常對人、事、物進行批判。
· 對於重複與機械性作業容易厭煩。
3.創造

· 對於許多事物富好奇心。
· 對於問題常能提出各種構想，並有獨特新奇的點子。
· 勇於發表意見或提出異議，並常堅持自己的看法。
· 富冒險精神，喜歡嘗試和探究。
· 不順從權威，不拘小節。
4.社會(領導)

· 展現自信，與人和諧相處，喜歡交朋友，人緣不錯。
· 參與許多社團活動，並受倚重。
· 常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有支配他人的傾向。
· 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容易被了解。
□  適應環境的能力強，有彈性。

	其他優異表現
	


備註：表現優異由導師、家長推薦之人數不得逾全班人數之1/3為原則。
臺北市     國民小學99學年度一般智能資賦優異資源班安置學生名冊

	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編號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本表請於99年6月20日前送交龍安國小或email至lovexjapan0422@hotmail.com特教組長
